
关于检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2025年 9月 25日广州市越秀区第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区人大常委会 2025年监督工作安排，为全面了解《广

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本行政区域的

贯彻实施情况，促进法规有效落实，推动我区城中村改造工作

依法、有序、高效推进，7月 25日，市、区人大常委会联动开

展了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深入瑶台村改造项目现场及登峰村

整治提升工程实地察看，并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市、区人大

代表，区政府职能部门、相关街道、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及

部分村民代表的意见建议。本次检查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

相结合，重点围绕法规宣传普及、法定职责落实、配套政策制

定与衔接、改造模式探索实践、改造资金保障、公众参与及权

益保障、产业引导升级等方面内容进行。

一、主要工作成效与做法

自 2024年 5月 1日《条例》正式施行以来，区人民政府

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

积极履行法定职责，认真组织实施，推动《条例》各项规定逐

步落地见效，城中村改造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一）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凝聚合力。区政府迅



速成立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区城中村改造建设指挥

部，统筹全区工作。针对重点瑶台村项目，创新设立前线指挥

部及网格化小组，建立片区“大党委”机制，组建临时党支部下

沉一线。区长坚持周调度机制，全区选派 5个“1+1+6”征收实

训组驻点攻坚，形成强大工作合力，推动瑶台项目在启动征收

2个月内签约率达 84.59%。

（二）完善政策体系，夯实法治保障规范操作。区政府及

相关部门立足《条例》精神和市级配套政策，结合本区实际，

及时出台《越秀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等一系列区级

配套制度文件，统一规范了全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为依

法依规推进改造提供了重要支撑。全市首创制定《越秀区矿泉

街瑶台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资金使用工作方案（试行）》及配

套工作指引，为管好用好数额巨大的专项借款资金提供了精准

的操作规范，确保了资金安全高效运行。同步印发村民界定、

一户一宅核定等操作细则，组建专业法律团队驻点提供政策解

读、调解等“家门口”服务，强化全流程法治保障。

（三）探索多元路径，分类施策破解实施难题。区政府深

刻把握《条例》精神，根据辖区内各城中村地理位置、现状条

件、规划限制差异巨大的特点，积极探索实施“一村一策”的差

异化改造路径。对于条件相对成熟的瑶台片区，高效完成了改

造意愿征询、成片开发方案表决、深化改造方案批复、土地征

收预公告与现状调查等法定程序，坚定推行“依法征收、净地

出让”新模式。2025年以来，该项目完成投资 11亿元，开工安



置房 897 套，签约户数 1860 户，征拆工作有序推进。对于受

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严格限高（12-15米）制约的

西坑村、登峰村，以及用地条件受限的农林村、寺右村，则实

事求是地转向“整治提升”模式。其中，登峰村整治提升项目已

完成立项并于 2025 年 5 月开工建设，重点解决消防、排水、

环卫、公共环境等突出问题。西坑、农林、寺右三村的前期谋

划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在安置渠道上，我区也积极探索创新，

成为全市第一批使用专项借款购买存量商品住房（选定君越府

项目）用于安置的区域，并在沙涌南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

推行房票安置，努力拓宽选择面，缩短回迁周期。

（四）聚焦民生关切，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在政策宣

传和动员方面，坚持“谋定后动、动则必成”原则，提前布局，

通过专题宣讲会、入户沟通、设立咨询点等多种形式，重点解

读《条例》核心条款及村民关心的补偿安置政策，在瑶台村改

造意愿征询中取得一天内超法定比例、一周内达 96%的高同意

率，项目开展至今未出现重大负面舆情。在安置房建设上，充

分尊重村民意见，对户型实施精细化设计以满足租赁及自住等

差异化需求，安置地块先行开工，严格落实“好房子”和“未来智

慧社区”理念，切实提升居住品质和舒适度。建立健全风险防

控机制，联合公安、司法等部门完善应急预案，定期排查隐患，

强化源头化解，努力维护改造过程的和谐稳定。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困难

执法检查中也发现，《条例》在全面深入实施过程中，仍



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和现实困难，需要在下一步工作

中高度重视，着力破解。

（一）新旧模式转换与政策平衡挑战凸显。“依法征收、

净地出让”模式在法规路径、补偿标准等方面与原“三旧”改造差

异显著，配套细则需持续完善。补偿差异易引发村民观望，需

投入更多时间强化政策宣讲与沟通，确保“动则必成、动则必

快”。

（二）中心城区特殊制约导致平衡难度较大。越秀区作为

高度成熟的老城区，城区规划可建设量普遍较少，导致通过拆

除新建模式难以实现项目自身的资金平衡，改造动力不足。如

西坑村、登峰村位于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受规划

限高（12-15 米）影响严重，农林村用地狭长、寺右村被特殊

用地包围交通不佳。

（三）资金保障压力持续且来源渠道单一。目前改造资金

主要依赖专项借款，由于对专项借款政策变化的担心，为预防

资金来源中断，提前将资金请领到账户，资金使用成本较高。

受房地产市场形势影响，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增

加了整体资金平衡的难度。对于整治提升类项目，后续运营维

护及二期改造资金（如登峰村）仍需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和政策

支持。

（四）产业谋划引导与区域协同有待深化。全区层面对各

村差异化产业定位的系统性引导不足。改造后集体物业（商办、

公寓为主）集中入市，在当前市场空置率较高背景下，面临出



租困难及租金下行压力，村集体收益保障存忧。

三、下一步意见建议

（一）深化模式创新，加强政策统筹与宣讲。区政府及相

关部门应加强对“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新模式的实践总结和问

题研究，积极向上反映，争取更明确的政策指引和支持。要细

化完善区级配套操作细则。加大政策宣讲和培训力度，针对不

同群体开展精准解读，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公众知晓率，为改造

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二）探索差异化实施路径，破解平衡难题。结合越秀区

情和各村实际，深化“一村一策”。对于受规划限制确实难以实

现经济平衡的项目，要积极探索创新解决方案：一是积极向上

级争取异地平衡政策支持，尽快稳定西坑村（金贵片区）改造

模式和方案，明确白云区异地平衡地块使用路径，力争将其打

造为样板项目。二是对适合整治提升的村庄（如登峰、农林、

寺右），要重点做好环境改善、设施配套、产业导入和治理提

升。加快推进登峰村整治提升项目，积极申请专项债券等资金

支持解决二期资金问题；做好农林村整治提升项目谋划、适时

推动；探索以“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总体平衡”方式，将寺右

村联动共和片区整体策划，逐步实现连片更新。

（三）拓宽资金渠道，强化风险防控。继续积极争取各类

上级资金、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加强资

金使用监管和绩效评估。科学安排项目时序，优先保障安置房

建设，严防项目风险。



（四）加强产业规划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结合全区功

能布局和产业发展方向，加强对城中村改造后的产业定位、导

入和升级的市级靠前指导和区级统筹谋划。引导各村发展特色

产业，避免同质竞争。鼓励支持集体物业整租运营、转型升级，

提升长期收益能力。

（五）提升宣传服务效能，保障群众权益。加强基层宣传

队伍的能力建设，整合专业力量参与政策解读。充分利用线上

线下多种渠道，创新宣传方式，增强互动性和针对性。持续畅

通民意表达渠道，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切实保障村民

和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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